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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南京市教育局部门预算单位有 29 个，其中：行政单位 1 个，市属高校 3 所，普通中学

7 所，普通小学 1 所，职业学校 5 所，特殊教育学校 3 所，事业单位 9 个。现有职工 9475

人,各类在校生 10.84 万人。 

南京市教育局部门预算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单位名称 

1 南京市教育局 16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 

2 南京晓庄学院 17 南京市建宁中学（工读学校） 

3 金陵科技学院 18 南京市盲人学校 

4 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19 南京市聋人学校 

5 南京市第一中学 20 南京市小学教师培训中心 

6 南京市金陵中学 21 南京市教学研究室 

7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2 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8 南京市中华中学 23 南京市教育技术装备办公室 

9 南京外国语学校 24 南京市电化教育馆 

10 南京市公园路中学 25 南京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11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中学 26 南京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12 南京财经学校(58 中） 27 南京市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13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8 南京市职教（成人）教研室、 

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14 南京市中等专业走读学校 29 南京卫生学校 

15 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女子中专校     

（二）市教育局、市委教育工委主要职责 

1、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研究起草教育工作的地

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2、负责制定全市教育发展战略，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全市教育体制和办学体制等方面

的改革；制定全市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指导、协调、组织实施；加强城乡教

育统筹，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综合管理全市基础教育（含学前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特殊



教育、社会力量办学、社区教育、扫盲等工作；指导、协调区及市有关部门的教育工作；负

责全市教育督导评估工作。 

4、主管全市教师队伍建设工作；负责全市教育系统的有关人事工作，指导教育人事制

度改革；组织实施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 

5、负责全市教育法制建设工作，指导区、学校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维护和保障学

校、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 

6、统筹管理本部门教育经费；根据管理权限拟定教育经费筹措、教育拨款、教育收费

和教育基建投资等方面的规章和办法；按管理权限管理市级教育费附加、教育地方附加费、

人民教育基金；归口管理国（境）外对本市的教育援助和贷款；指导全市教育系统内部的审

计监督工作，负责审计直属学校（单位）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 

7、指导和组织实施全市各类学校布局调整工作，指导、监督学校基建、校舍和校产管

理工作；协同有关部门依法审批学校土地的使用与调整。 

8、综合管理全市各类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规划、指导各类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教

育科学研究；严格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实施素质教

育；规划并组织实施教育信息化工作。 

9、主管全市教育招生工作；归口管理全市学历教育的考试、考核工作，管理全市中等

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工作。 

10、负责全市教育系统的安全教育、安全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维护稳定工作；

负责学校重大安全事件的处置工作。 

11、负责管理全市教育系统的对外交流工作。 

12、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市语言文字工作。 

13、领导教育系统各单位和党的组织关系在市委教育工委的学校（单位）党的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负责上述单位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党风廉政建设、纪检监察、思想

政治以及统战、群团工作；负责直属单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管理工作；负责局机关和直



属单位机构编制、人事、劳动工资等工作。 

14、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2016 年部门工作任务及目标 

2016 年是南京教育“十三五”开篇之年，全市教育系统将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市委、市政府教育与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要求，以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努力构建更加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

育体系。全面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优化对农村、偏远地区倾斜政策和补偿机制，不断缩小

区域教育发展差距，促进南京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16 年主要工作任务及目标如下： 

1、启动实施“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继续加大教育现代化建设力度。 

2、继续开展“江苏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工作，大力推进依法治校、依法治教。 

3、实施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南京软件科技大学、晓庄学院行知园和南京城市职业学院

溧水新校区项目建设。启动金陵科技学院科技园、晓庄学院北圩校区建设，实施南京外国语

学校太平北路校区配套设施工程，南京市第一中学实验楼抗震加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学生宿舍、食堂改扩建和南京财经学校夫子庙校区整体抗震加固等工程。继续推进中小学校

舍安全工程，开展中小学天然草坪运动场地建设试点工作。 

4、实施《学前教育第二个五年行动计划》，继续实施学前教育“增量、提优、普惠”三

项工程，加快推进“国家特殊教育试验区”工作，建立健全随班就读工作保障机制，推进特殊

教育“双业一体”工作。 

5、继续实施省义务教育学校改薄工程，全面提升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制定并实施

《南京市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深化小学特色文化建设，扎实推进新优

质初中创建工程，重点帮扶 46 所初中。提升区属普通高中硬件建设水平，推进普通高中内

涵发展“三项工程”（书香校园、科技校园、健美校园）。 

6、推进职业学校“441工程”。创建 5 所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学校，8 个省高水平示范性

实训基地，扩大“3+3”、“3+4”、“5+2”试点。参加全省职业技能大赛继续保持全省领先。 



7、加大教育信息化建设力度，实施《关于推进智慧教育的实施意见》，推进南京智慧

教育云服务中心建设，加强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提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8、继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开展“名师工作室”建设，发挥名师示范引领作用，继续开

展优秀教师培养、高级研修工作，继续实施“百校千师携手共进计划”。创建“南京市德育示范

学校”，推进班主任专业化建设，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继续选树先进教师典型。推广

“南京教师志愿者联盟”，扩大“名师公益大讲堂”品牌效应。 

9、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全省中小学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活动。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和行政监察工作，继续对部分直属学校（单位）进行巡查，继续规

范教育收费、招生考试，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二、关于 2016 年部门预算的说明 

（一）2016 年预算基本情况 

1、预算收支基本情况 

2016 年全系统预算收入 225462.73 万元，其中：财政补助收入 176819.37 万元，事业

收入 48643.36 万元。 

本年预算支出 225462.73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131382.64 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

出 92248.27 万元，商品服务支出 22390.52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6743.85 万元；项

目支出 91253.19 万元；其他支出 2826.9 万元。 

2、“三公经费”和会议费、培训费预算情况 

（1）因公出国（境）经费，局机关和事业单位由财政实行集中管理、总量控制，在年

度执行中市财政根据市政府出国经费审批意见办理相关预算调整手续。市属高校和中小学安

排教师出国培训经费 313.1 万元。 

（2）公务接待经费安排预算 237.84 万元。 

（3）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89.92 万元。 

（4）会议费 629.57 万元，主要用于系统内部会议支出和学生党团会议支出等。 



（5）教师培训费 1323.86 万元，主要用于市属学校教师培训和承担的全市中小学教师

培训支出等。 

（二）2016 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说明 

1、基本建设项目预算 26100 万元。其中：软件大学建设预算资金 8000 万元，南京城

市职业学院溧水新校区建设预算资金 7300 万元，南京晓庄学院工科楼、学生宿舍建设预算

资金 3000 万元，南京外国语学校太平北路校区配套设施预算资金 5000 万元，南京市第一

中学实验楼抗震加固工程预算资金 1800 万元，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宿舍、食堂改扩

建工程前期预算资金 500 万元，南京财经学校夫子庙校区整体抗震加固改造工程前期预算资

金 500 万元。立项依据：市政府《关于南京软件科技大学筹建的决定》、市发改委《关于南

京城市职业学院溧水新校区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关于南京外国语学校太平北路校区

配套设施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方案

的通知》等文件。 

2、校舍维修项目预算 4926.3 万元。其中：地方高校校舍维修预算 850 万元，中小学

校校舍维修预算 2079.3 万元，职业学校校舍维修预算 1419 万元，特殊教育学校校舍维修预

算 544 万元，其他单位维修预算 34 万元。立项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

于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江苏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标准》等文件。 

3、教学设备采购预算 13211.32 万元。其中：地方高校教学专用设备预算 4601.63 万

元，中小学校教学设备 4028.86 万元，职业学校教学设备 3348.77 万元，特殊学校教学设备

470 万元，其他单位办公设备 762.06 万元。立项依据：《江苏省中小学教育技术装备标

准》、《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标准》等文件。 

4、教育内涵建设预算 29594.73 万元。其中：教师队伍建设、教师培训及外聘教师劳

务 4154.70 万元，国际合作办学及国际学术交流 7987.60 万元，省、市课题、教育教学研究

和校本开发与研究 6480.64 万元，示范学校、示范专业创建 1211.47 万元，普通高中学生国

赛、奥赛、运动队及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训练及参赛经费 902.20 万元，学生音乐、舞



蹈、科技、党团活动等素质教育经费 1480.78 万元，校企合作、科研成果转化 2891.54 万

元，招生考试、奖助学金等其他支出 4485.8 万元。立项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的意见》、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文件。 

5、高校债务化解预算 8500 万元。其中：晓庄学院债务化解 1500 万元，金陵科技学院

债务化解 4500 万元，城市职业学院债务化解 2500 万元。立项依据：财政部、教育部《关

于减轻地方高校债务负担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意见》等文件 

6、其他项目预算 8920.84 万元。其中：各单位物业管理 5384.85 万元，校园安全、安

保支出 446 万元，住校生宿舍管理和后勤服务支出 794.21 万元，城市职业学院对各区电大

补助 1480.83 万元，自考办上缴省考试院及对各区考办补助 800 万元，小学教师培训中心上

缴省语委办 14.95 万元。立项依据：《江苏省中小学管理规范》、《南京市学校安全管理工

作制度》等文件。 

三、关于预算科目的有关说明及名词解释 

1、财政补助收入，是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

拨款。 

2、事业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3、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收到上级单位拨入的非财政补助资金。 

4、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是指事业单位在业务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

收入。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事业单位收到附属单位按规定缴来的款项。 

6、其他收入，是指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之外取得的收入。 

7、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是指事业单位在当年的“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等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

https://www.baidu.com/link?url=y8mDoieUoeoPNfztbONHow0VhHmEgTGygWmwJgZLIB-pzh38pAtk_K07Kcq9L53jVIXKd7TY81PXwcW-6S3oia&wd=&eqid=f8c4b3f500032cb900000005566effd3
https://www.baidu.com/link?url=y8mDoieUoeoPNfztbONHow0VhHmEgTGygWmwJgZLIB-pzh38pAtk_K07Kcq9L53jVIXKd7TY81PXwcW-6S3oia&wd=&eqid=f8c4b3f500032cb900000005566effd3


（即事业单位以前年度收支相抵后，按国家规定提取用于弥补以后年度收支差额的基金）弥

补当年收支缺口的资金。 

8、上年结转和结余，是指以前年度支出预算因客观条件变化未执行完毕、结转到本年

度按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的结转和结余，也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

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9、教育支出, 指政府教育事务支出。包括教育管理事务、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

教育、广播电视教育、留学教育、特殊教育等。 

10、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是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

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继续使用的资金，既包括财政拨款的结转和结余，也

包括事业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的结转和结余 

11、基本支出，是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工资福利支

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工资福利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

金、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等。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包括离休费、退休

费、生活补助、助学金和住房公积金、提租补贴、购房补贴等。 

12、项目支出，是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

生的支出。包括基本建设、校舍维修改造、教学设备购置、信息网络购建、教师培训、中外

合作办学、教育内涵建设等。 

 


